
 1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德[2011]5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泉州市中小学 

（幼儿园）德育论文评选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中小学德育工作三年提升行动计划》精神,

鼓励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立足本职工作，加强德育研究，推进德育工

作创新，不断提高我市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经研究，

决定开展泉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德育论文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参评对象   

凡在我市从事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育教学工作，积极参与学

校德育工作研究的教育工作者均可参加。 

    二、论文要求 

1、论文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，以当地中小学德育工作实际为

依据，主题鲜明，论点正确，论证充分，时代感强；总结的经验

和做法要有借鉴意义，实验和研究应与时俱进，反映最新成果；

调查报告要做到资料详实，数据准确，有分析，有见解，有新意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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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论文主题要针对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特点，结合不断

推进的素质教育工作和学生思想、行为的新变化，联系当前教育

热点与实践进行选题。可从学生社会实践教育、学生生活能力训

练、学生行为习惯培养、校本德育课程建设、网络道德教育、家

庭教育指导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学校德育评估等方面选题撰写，也

可根据自身实际，另行选择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的热点、难点问题

展开研究。 

3、论文应是作者自行撰写，如适当参考相关书目，应注明出

处。严禁抄袭或剽窃他人作品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参评资格并通

报批评。 

4、凡参加泉州市级以上竞赛获奖或在 CN 类刊物发表的文章

不再参评。 

5、参评论文限 3000 字以内，统一用 A4 纸打印，并附论文封

面（见附件），稿件正文不得出现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。 

三、选送篇数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 5-8 篇，市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每所推

荐 3 篇，一式两份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前送市教育局德育科，

并把电子文稿传至电子邮箱 22783508@163.COM。 

四、论文评审 

参评论文将由泉州市教育学会学校德育委员会组织人员进行

评选，评出—、二、三等奖若干，颁发获奖证书，并把获奖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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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编在《泉州德育》（电子版）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为保证论文数量，提高论文质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

市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要进行宣传发动，做好推荐工作，或开展

相应的评选活动。对推荐的论文要认真把关审定，并按规定时限

报送。    

 

附件：泉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德育论文评选登记表（论文

封面）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

二 0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德育论文  评选  通知 

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泉州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教

育学会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年 10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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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泉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德育论文评选登记表 

 

 

论文题目  

作者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工作单位  职务或职称  

通讯地址  联系电话  

论文 

主题 

简介 

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  

 

        签章 

论文编号 

（评审组填写） 

 


